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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》项目 

简  报 

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
2013年 09月 

总第（34）期 

 

浙江省召开环境功能区划研讨会 

扎实推进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试点 

 

为更好地推进浙江省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试点工作，2013 年 9 月 5

日，浙江省环保厅规划财务处组织召开了《浙江省环境功能区划（初

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区划》”）研讨会，来自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、

浙江省发展规划院、浙江环境保护咨询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和来自浙江

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和浙江省环境监测站的编制技术组成员参加了会

议。会议听取了区划编制组关于《区划》初稿的汇报，与会人员就《区

划》初稿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和建议，

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。 

一、会议认为要准确把握好省级环境功能区划的定位。《区划》

是落实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纲要，指导和约束市县环境功能区划编制

的，承上启下的生态环境空间管制的纲领性文件。《区划》编制应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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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于对全省生态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区域，突出从省级层面需要重点关

注的内容。 

二、切实做好与《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》、《浙江省海洋功能区

划》等相关规划、区划的衔接。分区的发展引导要求，应注重从环境

保护角度提出建设开发活动的禁止性、限制性规定，避免过多强调具

体产业。 

三、注意合理选取环境功能评价指标和取值，确保资源环境承载

力评价结果与实际感受的相符性。对区划作用不大的一些评价指标可

以不进行评价。 

四、实施保障部分要重点要明确区划的地位、配套政策法规完善、

对市县开展环境功能区划的有关要求等。 

五、下一步工作计划 

（一）根据会议纪要对《区划》初稿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《区划》

征求意见稿，尽快征求省环保厅各处室、省级有关部门和设区市的意

见。 

（二）积极做好《区划》编制试点工作总结，尽快形成《区划》

报告（包括文本、图集和研究报告）上报环保部，根据浙江试点经验

提出进一步完善《环境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》的意见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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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工作将建立工作简报制度，加强国

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研究工作的信息交流。若有信息、指示或工作建

议，请及时反馈我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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